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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有首付的情况下混凝土企业以具有融资性质的分期付款方式购进固定资产时，需对固定资产原值的确认、

增值税的处理、余额分期付款的账务处理进行分析；以表格形式处理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差异，可直观反映分期付

款期间企业所得税的计算，是解决所得税会计难点的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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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性质分期付款业务之所得税会计处理
——基于混凝土企业

企业购进固定资产，需要根据销售方发票确认固定资产

原值。2008年11月5 日，国务院通过了《增值税暂行条例》，我

国增值税由“生产型”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新购进设备所支付的进项税额可以计算抵扣。

国家税务总局与财政部于2014年6月联合发布了《关于

简并增值税征收率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57号），决定简

并和统一增值税征收率，将 6%和 4%的增值税简易征收率统

一调整为 3%，企业销售产品时，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在实务中，混凝土行业按3%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但企

业购进的固定资产增值税进项税额不得抵扣销项税额，只能

计入固定资产原值。

由于混凝土行业经营的周期性（一般在年底和年初整个

行业处于萎缩状态）、地域性（难以长途运输销售）等行业特

征，实际上混凝土企业只有远远超过一般纳税人的认定标

准，才会申请认定为一般纳税人。混凝土企业有许多大型特

种设备，如混凝土汽车泵，其价格高达几百万元，在现行条件

下，企业不可能全额付款，多数是以分期付款形式在支付首

付后的 3 ~ 4年期限内等额付款，直至结清，这显然是具有融

资性质的分期付款。具有融资性质的分期付款是指，一笔交

易的付款期限较长，通常在三年以上（含三年），超过了正常

信用条件。

对融资性分期付款购入固定资产业务，企业进行账务处

理时，一是确认固定资产原值，二是确认未确认融资费用，三

是考虑企业折旧金额与税法规定的折旧金额是否有区别，四

是在纳税调整时考虑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的

影响。

一、固定资产的相关规定

（一）固定资产原值的确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CAS 4）的规

定，企业购买固定资产的价款超过正常信用条件延期支付，

实际上具有融资性质，固定资产成本应以购买价款的现值为

基础确定。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企业购入固

定资产以历史成本为依据，在分期付款时，税务部门一般以

企业的付款总额（已付款项和未付款项之和）为固定资产原

值，而且对未付款项不予折现。显然，企业会计上确认的固定

资产成本要少于税法上确认的固定资产原值。

对于具有融资性质的分期付款，税务部门确认的计税基

础一般大于企业的账面价值。在购入固定资产的时点，由于

该固定资产对企业的利润无影响，因此在购入时点不予确认

暂时性差异。但在以后年度，计算所得税费用时，根据资产负

债表债务法，固定资产的计税价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

为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并对后续的企业所得税计算产生影响。

（二）未确认融资费用的确定

CAS 4规定，实际购买的价款与现值之间的差额形成的

未确认融资费用，应在信用期内进行分摊，摊销额在资本化

期间，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应予资本化，不符合条件的应计入

财务费用。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税务部门不认可未确认

融资费用的分摊而产生的财务费用，税务部门认为这项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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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不是企业的真正支出项，因此不允许在企业所得税税前

扣除。

（三）折旧的确定

CAS 4规定，企业可以用平均年限法、加速折旧法、工作

量法计提折旧，产生的折旧费用计入企业成本。

税务部门一般认可企业使用平均年限法对固定资产计

提折旧，如果企业使用其他方法计提折旧，需到税务机关备

案，符合规定的折旧费用可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由此可见，税法上确认的折旧金额与会计上确认的折旧

金额可能不一样，资产负债表中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反映了

两者的差异。

（四）所得税会计核算

混凝土企业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

（CAS 18）的规定进行所得税会计核算。对于所得税会计的核

算，有两种核算方法：应付税款法和纳税影响会计法，前者因

不符合权责发生制和配比原则，而逐渐被淘汰。目前我国所

得税会计主要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纳税影响会计法又分为

“递延法”和“债务法”两种。笔者按照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对分

期购入固定资产暂时性差异进行跨期核算。企业核算所得税

费用时主要通过应纳税所得额进行调整，涉及的主要科目

有：“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应交税费——

应交所得税”、“所得税费用”。

二、混凝土行业的融资性分期付款案例分析

例：TDS混凝土公司因资金受限，采用分期付款方式向

SY股份公司购买汽车泵送车一辆，2009年 12月 31日，该车

增值税发票上显示的售价是280万元，增值税47.6万元，合计

327.6万元，发票价格为公允价值。若企业在4年内分期付款，

则总价款是370万元（含利息）。TDS混凝土公司用银行存款

支付首期款项 90万元，该款项含全部增值税额和部分车款，

其他费用不计，余款在4年内每年12月31日支付70万元。汽

车泵送车使用寿命为5年，按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净残值为

10万元，与税法规定的折旧年限、折旧方法和净残值相同。假

设TDS混凝土公司每年税前利润为250万元，分摊未确认融

资费用时，按实际利率 6.93%计算，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

TDS混凝土公司的会计处理如下。

（一）固定资产初始确认

由于TDS混凝土公司按简易征收率 3%计缴增值税，购

进汽车泵送车的增值税进项税额计入固定资产原值，不可抵

扣销项税额。

分期购买价款的现值 =700000 ×（P/A，6.93% ，4）=

700000×3.3943=237.60（万元）

2009年12月31日的账务处理：

企业用银行存款支付首付款项90万元，做如下分录：

借：固定资产——生产用 900000

贷：银行存款 900000

确认以后年度应分摊的未确认融资费用，做如下分录：

借：固定资产——生产用 2376000

未确认融资费用 424000

贷：长期应付款——SY公司 2800000

固定资产入账价值=90+237.6=327.60（万元）

（二）2010年12月31日的账务处理

1. 支付2010年度的分期付款70万元，做如下会计分录：

借：长期应付款——SY 公司 700000

贷：银行存款 700000

2. 摊销 2010 年度未确认融资费用。TDS 混凝土公司

2010 ~ 2013年的未确认融资费用分摊如表 1所示，摊销 2010

年度未确认融资费用的会计分录如下：

借：财务费用 164656.80

贷：未确认融资费用 164656.80

3. 计提2010年度折旧。企业折旧计入制造费用，TDS混

凝土公司 2010 ~ 2014年每年的应纳税所得额如表 2所示。固

定资产原值为 327.6万元，则 2010年的折旧额为 63.52万元

［（327.6-10）÷5］，作如下会计分录：

借：制造费用 635200

贷：累计折旧 635200

4. 调整应纳税所得额。在调整应纳税所得额时，需考虑

折旧、未确认融资费用的影响。

（1）折旧调整。企业每年计提的折旧为635200元，税法上

认可的每年折旧费用为720000元［（3700000-100000）/5］，企

业需调减折旧费用84800元。

（2）未确认融资费用调整。因摊销未确认融资费用，本期

年 度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合 计

分期
付款额

a

700000

700000

700000

700000

2800000

未确认融资费
用6.93%b=
d初×6.93%

164656.80

127557.52

87887.25

43898.43

424000

应付本金
减少额
c=a-b

535343.20

572442.48

612112.75

656101.57

2376000

应付本金
余额d=d

初-c

2376000

1840656.80

1268214.32

656101.57

0

年 度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税前
利润

a

2500000

2500000

2500000

2500000

2500000

企业
折旧

b

635200

635200

635200

635200

635200

税法确
认折旧

c

720000

720000

720000

720000

720000

折旧
调整

d=b-c

-84800

-84800

-84800

-84800

-84800

末确认融
资费用
调整e

164656.80

127557.52

87887.25

43898.43

0

应纳税
所得额
f=a+d+e

2579856.80

2542757.52

2503087.25

2459098.43

2415200

表 1 2010~2013年度未确认融资费用分摊

表 2 2010~2014年应纳税所得额调整 单位：元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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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增加的财务费用164656.80元，税法上不予确认，需调增

164656.80元。

（3）企业 2010 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为 2579856.80 元

（2500000-84800+164656.80）。

5. 计算企业所得税。2009年年末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与

计税基础、长期应付款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均不一致。根

据CAS 18的规定，2009年年末购买交易发生时，该项交易不

属于企业合并，且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

纳税所得额，因此上述差异不应该确认为暂时性差异。TDS

混凝土公司2010 ~ 2014年企业所得税的计算如表3所示：

时 间

2009年12月31日

2010年12月31日

2011年12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固定资产

账面
价值 a

3276000

2640800

2005600

1370400

735200

100000

计税
基础b

3700000

2980000

2260000

1540000

820000

100000

长期应付款

账面价值c

2376000

1840656

1268214

656101

0

0

计税基础d

2800000

2100000

1400000

700000

0

0

可抵扣暂
时性差异
e=b-a

0

339200

254400

169600

84800

0

应纳税暂
时性差异

f=d-c

0

259343

131785

43898

0

0

所得税
费用g

625000

625000

625000

625000

625000

计提递延所得税
资产h=（e本年-

e上年）×25%

84800

-21200

-21200

-21200

-21200

计提递延所得税
负债 i=（f本年-
f上年）×25%

64835.80

-31889.38

-21971.81

-10974.61

0

应交所得税
j=表2f×25%

644964.20

635689.38

625771.81

614774.61

603800

表 3 2010~2014年企业所得税 单位：元

由表 2 可知，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应纳税所得额为

2579856.80 元 ；由 表 3 可 知 ，2010 年 企 业 应 交 所 得 税

644964.20元（2579856.80×25%）。

2010年年末，因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2640800元）低于

其计税价格（2980000元），形成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应记入

“递延所得税资产”科目，金额为84800元（339200×25%）。

2010 年年末，因长期应付款是负债科目，账面价值

1840656.80元低于其计税基础 2100000元，形成应纳税暂时

性差异，应记入“递延所得税负债”科目，金额为 64835.80元

（259343.20×25%）。

2010年12月，所得税会计处理分录如下：

借：所得税费用 625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84800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644 964.20

递延所得税负债 64835.80

（三）2011年12月31日的账务处理

1. 支付2011年度的分期付款70万元，做如下会计分录：

借：长期应付款——SY公司 700000

贷：银行存款 700000

2. 摊销未确认融资费用。根据表 1中的数据，做如下会

计分录：

借：财务费用 127557.52

贷：未确认融资费用 127557.52

3. 计提 2011年度折旧。根据表 2中的数据，做如下会计

分录：

借：制造费用 635200

贷：累计折旧 635200

4. 企业所得税会计处理。由表 3可知，2011年年末可抵

扣暂时性差异的余额比2010年的低，需转回可抵扣暂时性差

异 84800元（339200-254400），转回递延所得税资产 21200元

（84800×25%）。

由表 3可知，2011年年末，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的余额比

2010 年 的 小 ，需 转 回 应 纳 税 暂 时 性 差 异 127557.52 元

（259343.20-131785.68），转回递延所得税负债 31889.38 元

（127557.52×25%）。

根据表3中的数据，做如下会计分录：

借：所得税费用 625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31889.38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635689.38

递延所得税资产 21200

2012 ~ 2014年每年年末的处理方式与2011年的相同。

三、结束语

本文分析了在有首付的情况下，融资性分期付款购入固

定资产的账务处理，以表格形式完整地展示了分期款项支

付、未确认融资费用分摊、折旧计提、暂时性差异的计算、所

得税会计处理，直观反映了整个分期付款期间企业所得税的

计算，化解了所得税会计的难点。

由表3可看出，当税前会计利润相同时，所得税费用每年

都相同，但应交所得税金额每年是不相同的，每年企业实际

缴纳的所得税税款也不一样。5年累计的“所得税费用”与“应

交税费用——应交所得税”项目金额相同，都是 312.5万元。

在资产负债表中，“递延所得税资产”项目反映为资产项，“应

交税费”、“递延所得税负债”项目反映为负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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